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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大学的管理和控制。在历次改革中，大学自身基

本上没有成为政策的逻辑起点，也没有成为 “改革

舞台聚光灯照耀的中心”。大学被改成了政府 “听

话的下属”和 “绝对的附庸”，被改成了政府政策

的坚定执行者和绝对服从者。政府对大学的控制不

松反紧，几乎所有的党政部门都可以约束和干预大

学的内部管理，呈现全能主义的趋势。［４］大学为了应

对社会和经济发展要求、落实政府各项政策、解决

高校办学资源紧张、缓解市场竞争压力等必然导致

大学行政组织越来越多，大学行政权力越来越强，

进而形成 “从最高教育行政机关到大学基本教学与

学术单位，一元化的行政权力通天贯地，天下英雄，

靡不在其毂中”［５］的局面。大学在历次的改革后，

形成了行政权力 “天下通吃”、 “英雄向往”的境

界，而 “大学到底是什么”反而成了最无法回答和

最困惑的问题，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

（二）政治合法过度突出

大学无法脱离政治的影响，“高等教育越卷入社

会的事务中，就越必要用政治观点来看待它”［６］，

这是大学无法回避的事实。但这种事实的前提是把

大学作为独立的学术组织看待，是从政治与教育二

者之间的关系来认识大学。而中国大学的产生与发

展则将其与政治的关系演变成 “仆与主”、 “下与

上”的关系。

京师大学堂作为国家救亡图存、抵御外辱的工

具，在 “出身”上就天然的与政治紧密联系在一

起，所以行政权力 “一统天下”；民国时期政治控

制减弱，所以大学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 “分庭抗

礼”。建国以来政治风向往复变化，大学行政权力则

在 “收放”中起伏。中国近现代大学产生和演变的

历史表明，有什么样的政治体制或政治文化，就决

定着中国大学行政权力以一种什么样的形态存在，

而在每一种政治形态中，大学行政权力都自主或不

自主、自觉或不自觉的把政治合法作为自身的首要

追求和必然选择，甚少考虑或无法考虑赖以栖身的

大学。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

是中国历史发展和中国人民的必然选择。党和政府

通过 “校长负责制”（１９５０年）、“党委领导下的校
务委员会负责制”（１９５８年）、“党委领导下的以校
长为首的校务委员会负责制”（１９６１年）、“党委领
导下的校长分工负责制” （１９７８年）、 “校长负责
制”（１９８５年）以及 “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

（１９８９年）等不断探索如何将党的意志和政府管理
转化为对大学的管理，而目前实行的 “党委领导下

的校长负责制”就是政府通过法律规定行使高等教

育管理权的体现，而这种体制从根本上就决定了大

学行政权力必然把政治合法作为首要的追求目标。

从现实来看，不管从人才培养还是社会稳定，中国

高等教育的规模也要求党和政府必须对高等教育进

行强有力的控制和管理，而这也势必进一步加大政

治合法在大学中的影响力。中国大学天然的追求政

治合法的内在动力、中国大学章程的制定和现代大

学制度建设的滞后以及中国大学学术自治传统的弱

化等决定了大学行政权力必然把政治合法作为其内

在逻辑和现实选择并在实践中日益强势。在各自的

现实需要中政治合法和大学本质如何保持张力平衡

是一个考验各方智慧的艰难探索。

（三）资源分配过度依赖

大学是一个以知识生产和人才培养作为资源交

换的资源依赖性组织，中西方概莫能外，不同之处

在于资源来源渠道的多样性和替代性，进而表现为

资源提供方对资源需求方的控制程度。中国大学由

于资源来源单一、资源的有限性以及大学运行所需

资源的最大化、大学之间资源的竞争性等决定了大

学除了依赖资源提供者 （政府及有关部门）外别无

选择，二者又进一步加剧了资源提供方对大学的控

制。中国大学对资源的依赖主要表现为办学经费依

赖、科研经费依赖和学科建设 “话语权”依赖。

在办学经费上，除了少数民办院校和独立学院

按照法律规定自我筹措资金外，绝大多数大学必须

靠政府拨款来维持正常的运行和发展。在政府 “运

行经费”、“专项经费”等各种名目繁多的拨款中，

中国大学除了依赖求生外别无选择。

在科研经费依赖上，中国大学基本不存在西方

社会中科学社团或慈善机构提供科研资助的方式，

几乎所有的科研所需资源 （包括资源的分配）都掌

握在政府教育行政部门或者他们的 “代理人”手

中，他们通过制定规则和分配资源来行使政府对大

学的管理和引导，学者或学者群体开展科研所需资

源必须通过大学行政部门去争取，并且接受行政部

门的管理。同时，现行的科研项目申报和管理体制

要求学者必须依托单位进行申报，这也进一步加剧

了学者对 “单位人”的依赖。由于学者对科研经费

的必然依赖，科研经费的申请和管理成为大学行政

部门管理学者最重要的手段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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